
本报地址：丽水市中山街北 126 号 邮编：323000 报价 月16.50元 零售0.80 元 投递投诉：2155747 订报热线：2121466 广告中心：2117788 印刷：丽水日报印刷厂

一言一语

08杂谈·念白勺
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孙清霞 版面设计：朱骋远 编辑电话 2113719

观新闻
“

”洪

核心观点

交通文明，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文明出行需要每个人参
与。希望广大市民从自身做起，做文明交通的实践者、宣传者和监督者。

对闯红灯行为决不能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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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加大处罚力度实际上就是让闯红灯者失去自己眼前的利益，从而感觉到
伤痛，敦促自己守法，重视闯红灯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不再让蔑视继续存在。

“闯红灯”的背后是“蔑视”

核心观点

闯红灯乱象不是无药可救，而是
要敢于下“有效药”“猛药”，只要下对
药、药头足，非机动车闯红灯肯定能

“药到病除”。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市民张女士向晚报反映：市区多个路口存在
闯红灯的现象，尤其是丁字路口闯红灯现象更
多，希望晚报曝光这一不文明行为。近日，记者
走访了市区花园路与人民街路口、城东路与丽阳
街路口以及开发路与寿元街路口。经过蹲守，记
者发现机动车违规现象相对少见，而非机动车驾
驶者违规现象却较多。记者在市区街头 3个点
蹲守 1.5个小时，现场“抓获”84起闯红灯行为。

就丽水看，如今机动车闯红灯真的是越来越
少，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则屡见不鲜。红
灯停绿灯行，这是常识。闯红灯，以为能省点时
间，实际上，一旦出事故，不但不能省时间，还会
带来人身财产等损失，一计算，得不偿失。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闯红灯？是因为，其背
后有蔑视的存在。

蔑视法律。禁止闯红灯，是交通法里边明确
规定的。但许多人并没把这当回事，你规定你
的，我闯我的。连法律都不放在眼里？是的。这
就是蔑视法律。法律本来是用来约束行为的，如
今一蔑视，自然法律也就失去约束作用，闯红灯
现象自然就出现了。

蔑视自身可能遭受的伤害。闯红灯一旦发
生事故，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更会造成金钱
损失等等。但正是因为这种伤害并不一定发生，
于是被许多人蔑视：既然是可能的伤害，那管它

做甚？于是自己俨然成了无畏的勇士，冒着可能
的风险，闯起红灯来。

蔑视他人利益。闯红灯不光自己可能遭受
损失，还可能让他人置身危险之中，给别人带来
财物损失，更可能破坏交通秩序，伤害他人交通
权益。但这么重要的东西偏偏被许多人蔑视，只
管自己舒服，不管他人风险。这种蔑视最终也促
使闯红灯现象屡禁不止。

当天 8点，本报记者来到市区花园路与人民
街路口，此时正值早高峰，人民街东往西方向的
车流量比较大。红灯时，记者看到一名中年男子
骑三轮电动车突然冲了出去，受此影响，有三位
市民也跟着开动电瓶车走了。在记者蹲守的半
个小时里，共发现 21辆非机动车闯了红灯，有驾
驶三轮电动车的、有驾驶共享电单车的，还有骑
着电动车后座带着孩子的。从这些身影中，我们
分明看到他们是蔑视法律蔑视对自己的可能伤
害，蔑视其他市民利益。这种蔑视不扫除，闯红
灯现象就很难灭绝。

怎么办？还是要加大处罚力度。人总是在
意自己眼前利益的失去，加大处罚力度实际上就
是让闯红灯者失去自己眼前的利益，从而感觉到
伤痛，敦促自己守法，重视闯红灯对自己和他人
的伤害，不再让蔑视继续存在。

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给红灯一
点自尊，别再把它当成空气了！

□ 市直 一言

本报消息，近日有市民向晚报反映：市区多个
路口存在闯红灯的现象，尤其是丁字路口闯红灯
的现象更多。希望晚报曝光这一不文明行为。近
日，记者走访了市区花园路与人民街路口、城东路
与丽阳街路口以及开发路与寿元街路口。经过
1.5小时的蹲守，现场“抓获”84起闯红灯行为。

闯红灯现象为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
三：一是完全没有安全意识，不顾危险随意过马
路；二是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只要反应够快就不
会被车撞到；三是从众心理，觉得大家都没等红
灯，自己跟着一大群人肯定没事。

闯红灯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破
坏通行规则。交通信号灯的主要作用是科学分
配车辆、行人的通行权，使之安全、有序通行，闯
红灯严重破坏了路权分配规则。其次是发生交
通事故几率高。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机动
车的闯红灯行为都会增加路口交通冲突，增加事
故发生几率，危害极大。再就是导致交通无序。

“中国式过马路”等媒体热词折射出全民交通法
治意识的缺失，行人和非机动车视法律为儿戏，
随意闯红灯，既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也极大损
害了社会文明风尚。

如何有效治理闯红灯现象，以余之见，须在

以下方面着力。加大宣传力度，倡导文明交通。
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列入各行业的基本工作任
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
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高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自觉依法遵守
交通，这是其一。其二，开展综合治理，创新处理
手段。对随意闯红灯者，可以不处罚款，但要求
其必须观看交通安全警示片，接受一定时间的交
通安全教育后放行，也可以在处罚违法者过程中
引入“义务执勤”机制，让违法者做一次义务执法
者，让其一直站岗到抓到下一个违法者为止。其
三，强化以人为本，增大违法成本。对闯红灯不
文明行为进行惩处，相信罚款对一部分人还是比
较有约束力的。

交通文明，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
现。文明出行需要每个人参与。改变世界不是
少数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多做一点点。我们真
诚地希望广大市民从自身做起，做文明交通的实
践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展现丽水风采，我们人
人有责，交通文明对于我们不是一件难事，它体
现在你向前迈步的时候，体现在你善意阻止违规
的时候，体现在你耐心等待的时候⋯⋯我们每个
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扮靓城市的容颜，为创造
一个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贡献一份
力量。

对乱闯红灯行为
要敢于下“猛药”

□ 莲都 林华斌

过路口闯红灯，这是一种极不文明的
举动，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给自
己带来危险的同时，也给正常通行的车辆
与行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近日，记者在市区花园路与人民街路
口、城东路与丽阳街路口以及开发路与寿
元街路口3个点蹲守1.5个小时，现场“抓
获”84起闯红灯行为。记者发现，机动车
闯红灯现象相对较少，而非机动车是闯红
灯的“主力军”，有时候出现三五成群的非
机动车闯红灯乱象。

非机动车闯红灯现象为何频频发
生？原因就是：非机动车闯红灯“零成
本”。一些丧失敬畏之心的人便胆大妄
为，拿生命开起玩笑，从而引发了一系列
破窗效应，让旁人盲目跟从，蔓延出闯红
灯乱象，破坏了正常通行秩序，损害了丽
水文明城市的美好形象。

治理闯红灯乱象，必须提高违法“成
本”，经济手段是其一。闯红灯，不仅是一
种道德品质的优劣问题，更是广大公民遵
纪守法素养的认知与实践问题。我国法
律界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
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
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
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行
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非机
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
留其非机动车。倘若对每一个漠视生命
与法律的违法者都能够给予50元的顶格
处罚，相信部分闯红灯者就会有所收敛。
50元一次，价格也不便宜。经济手段是一
种较好的制约方式。

治理闯红灯乱象，“人力支出”也是手
段之一。前些年，我市曾经推行过让当场
被抓的违法者加入志愿者服务的行列，在
路口志愿执勤，劝导那些不文明的行为，
以正气压邪气，营造知法守法的和谐交通
秩序。这种“志愿服务”工作，可以以工时
计算，闯红灯违法一次，必须付出至少1小
时的志愿服务。加大“志愿服务”的“质”
与“量”，既能汇聚全社会志愿服务的力
量，又能够震慑那些心存侥幸的人，是一
种双赢的手段。

只要找到合适的“紧箍咒”，再“野”的
事物都会“理智”起来。就像机动车一样，
闯一个红灯，记6分，罚200元，一本千辛
万苦“练出来”的驾照，就让2次闯红灯给
废了？那真的不敢。

闯红灯乱象不是无药可救，而是要敢
于下“有效药”“猛药”，只要下对药、药头
足，非机动车闯红灯肯定能“药到病除”。


